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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，各省会（首

府）城市中心支行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;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分局、外汇管理部，深圳、大连、青岛、厦门、

宁波市分局;国家开发银行，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，中国

邮政储蓄银行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： 

为进一步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，促进外贸新业态新模

式健康持续创新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等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鼓励银行优化金融服务，为诚信守法企业开展真实、合

规的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提供跨境资金结算便利。 

本通知所称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是指我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发

生的，交易所涉货物不进出我国一线关境或不纳入我国海关统计

的贸易，包括但不限于离岸转手买卖、全球采购、委托境外加工、

承包工程境外购买货物等。 

二、银行应根据新型离岸国际贸易的特点制定业务规范，完

善内部管理，实施客户分类，提升服务水平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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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健全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内控制度，包括加强客户尽职

调查、优化业务审核、实施事后监测管理和完善内部监督等。 

（二）精准识别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客户身份和业务模式，根

据客户诚信状况、合规水平和风控能力等，动态实施内部客户风

险分级评定，对客户主体、业务性质和关联交易进行穿透式审查。 

（三）重点支持基于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、

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和现代化水平而开展的新型离岸国际贸

易。 

三、银行办理新型离岸国际贸易跨境资金结算业务时，应按

照“实质重于形式”的要求，根据“了解客户”“了解业

务”“尽职审查”的展业原则，按下列规定自主决定审核交易单

证的种类： 

（一）交易真实、合法且具有商业合理性和逻辑性。 

（二）经合理审查未发现存在涉嫌利用虚假或构造新型离岸

国际贸易进行投机套利、违规转移资金或骗取银行融资等异常情

况。 

四、银行应根据《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》《人民币跨境收

付信息管理系统管理办法》（银发〔2017〕126 号文印发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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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优化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信

息报送流程的通知》（银办发〔2013〕188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及

时、完整、准确地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和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

管理系统（RCPMIS）数据报送。对于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和人民币

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数据报送在服务贸易项下的新型离岸国际

贸易，应在交易附言中注明“新型离岸”。 

银行应留存相关交易单证、客户尽职调查、事后监测管理等

资料 5 年备查。企业应留存相关交易单证 5 年备查。 

五、同一笔离岸转手买卖业务原则上应在同一家银行，采用

同一币种（外币或人民币）办理收支结算。对无法按此规定办理

的离岸转手买卖业务，银行在确认其真实、合法后可直接办理，

并在涉外收支申报及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数据报送交易

附言中注明“特殊离岸转手”，自业务办理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

向所在地外汇局分支机构报告。 

六、银行应从源头做好风险防范，加强贸易背景审核。在业

务办理、监测管理以及内部监督过程中，发现企业涉嫌虚假或构

造交易、骗取融资等异常行为的，应及时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

机构和外汇局分支机构报告，并按照银行内控制度要求，调整企

业的客户风险分级，严格审核企业后续跨境资金结算业务。货物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334


